附表1：       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届教职工

拔河比赛规程
一、目的: 为加强我校精神文明和和谐校园建设，增强教职工身体素质，活跃教职工文化生活，调动教职工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，增强凝聚力，增强各部门间及教职工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。
二、比赛时间:2011年5月19日14：00—17：00
三、比赛地点：校东区篮球场（行政楼东面）
四、报名办法：以二级工会为单位，每单位组成15人的男女混合队（其中男队员不得超过8人）。
五、比赛方法：
1）比赛分单循环和淘汰两个赛程。比赛开始前，各队领队必须到赛场登记台签到。参赛队伍按照比赛场次安排准时到场参加比赛，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换场次的，请提前通知。开场后15分钟不到的队伍判定为弃权。
2）每场比赛的站位选择由各队队长在赛前抽签决定。比赛以裁判第一次吹哨为号发令表示比赛正式开始，当裁判吹第二次哨时表示比赛已有胜负，该局比赛结束。完成第一局比赛时，双方交换比赛场地，进行第二局的比赛，每场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，当两局即可分出胜负时，该场比赛宣告结束。
3）单循环赛：抽签分成A、B、C、D四个小组。小组单循环赛中每胜一场积二分，负一场积一分，弃权积0分，积分多者名次列前，如遇积分相等，按净胜局多者名次列前，如再相等，则抽签决定名次，每组前二名获胜者晋级下一轮淘汰赛。
4）淘汰赛：AB、CD组分别每组第一对另一组第二，胜者进半决赛（前四强），负者获并列第五名（三等奖），前四强中，抽签决定对手进行半决赛，胜者进决赛，负者获并列第三名（二等奖），决赛胜者获冠军（一等奖），负者获亚军（二等奖）。
六、注意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
1、赛前10分钟点队检录，三次点名不到的代表队视为自动弃权。

2、参赛人员不得冒名顶替，啦啦队员应站在限制线以外不得上场帮忙，一经发现取消该队参赛资格及所有成绩。

3、比赛前由领队抽签决定小组赛对阵次序。

4、必须听从裁判员的裁判及工作人员的指挥，遵守比赛规程及纪律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创造和谐、快乐的比赛环境。
5、获胜队伍完成一轮比赛后不得离开比赛现场，需在旁边等候工作人员做出下一轮的比赛安排。

七、奖励办法
本次比赛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4名，组织奖若干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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